
臺北市松山區民有里 109 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季報表

     (1-4 季)          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  109      年      12      月      29      日　　      填表人： 里  長：江永華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：鄭宇劭 

項次 案件來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

金額

完成日期 效益說明 備註

1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一)防火巷之整頓

清理--僱工清掃防火巷

二天 2400 元 x3 人

$7,200 109.01.31

維持巷弄清

潔，提升里民

居住品質

黃 o 隆

李 o 德

穆 o 勇

2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十二)辦理節慶活動—

迎新春贈春聯活動
$8,000 109.01.31

增進里民情誼

傳承文化藝術
林 o 興

3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一)防火巷之整頓

清理--僱工清掃防火巷

二天 2400 元 x3 人

$7,200 109.05.13

維持巷弄清

潔，提升里民

居住品質

黃 o 隆

李 o 德

穆 o 勇

4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八)里鄰資訊電腦化

相關設備之設置、升

級、維修零件耗材及

電腦網路月租費等--電

腦網路月租費

$18,000 109.05.13
無線網路分享

洽公民眾使用
中華電信

5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一)防火巷之整頓

清理--僱工清掃防火巷

二天 2400 元 x3 人

$7,200 109.08.10

維持巷弄清

潔，提升里民

居住品質

黃 o 隆

李 o 德

穆 o 勇

6

本項業經 109 年 1

月 3 日第一次里鄰

工作會報決議通過

(十)為民服務設施購

置-字幕機
$49,500 109.07.15

提升惠民服

務，政令宣導

之功效

警鷹科技有限公

司

7

本項業經 109 年 1 月

3 日第一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

(十二)辦理節慶活動-

端午節活動
$50,000 109.07.15

辦理節慶活

動，增進居民

情感交流

欣濱江商行、濱

江商行、金達商

行、鼎旺食品

行、海山雜貨

行、合興商店…

等

8 本項業經 109 年 8 月 (十)為民服務設施之購 $6,210 109.09.10 供民眾使用
燦坤實業股份有

備註：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三日前將執行情形 報區公所。填

附件七



5 日第二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。
置-風扇 6 台 限公司

9

本項業經 109 年 8 月

5 日第二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。

(八) 里鄰資訊電腦化

相關設備之設置-筆電
$41,290 109.09.14 增進行政效率

網路家庭國際資

訊股份有限公司

10

本項業經 109 年 8 月

5 日第二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。

(十二)辦理節慶活動-

中秋節活動
$65,000 109.10.06

辦理節慶活

動，增進居民

情感交流

裕益米行、欣濱

江商行、元海

行、三同煤氣有

限公司、鼎旺食

品行…等

11

本項業經 109 年 8 月

5 日第二次里鄰工作

會報決議通過。

(一)防火巷之整頓

清理--僱工清掃防火巷

二天 2400 元 x3 人

$7,200 109.11.06

維持巷弄清

潔，提升里民

居住品質

黃 o 隆

李 o 德

穆 o 勇

12

本項業經 109 年 10

月 12 日第二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決議

通過。

(五)活動中心設施之購

置及維修-桌球桌圍布

250 元*50 條

$12,500 109.10.28

活動中心桌球

圍布更換及備

品，供運動民

眾使用

獨創服飾行

13

本項業經 109 年 10

月 12 日第二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決議

通過。

(六)里內巷弄簡易照

明設施-防火巷投射

燈 4000 元*5 

$20,000 109.11.10 防火巷照明
鷹警科技有限公

司

14

本項業經 109 年 10

月 12 日第二次臨時

里鄰工作會報決議

通過。

(四)清潔、打掃各項用

具之購置-掃具
$700 109.11.10

供志工整理公

園使用

好鄰居生活百貨

行

備註：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三日前將執行情形 報區公所。填


